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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高雄市111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— 

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訓研習課程表 

111年7月12日修正 

時間 111年8月5日（星期五） 主持人/講師 

09:00-09:20 報到 加昌國小團隊 

09:20-09:30 始業式 
教育局長官 

加昌國小/洪裕欽校長 

09:30-11:00 

課程講授：  

(1) 性別事件及相關懲處法規訂定

及修正之意義及影響  

(2) 分析新舊法適用爭議  

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

資人才庫/輔仁大學法

律學系吳志光教授 

11:00-11:10 休息時間 

11:10-12:00 
課程講授：  

(3) 探討校園性別事件之重要函示 

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

資人才庫/輔仁大學法

律學系吳志光教授 

12:00-13:00 午餐時間 

13:00-14:30 

集體研討：  

(1) 討論函式所指之情況為何  

(2) 討論是否仍有函示無法處理之

情況  

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

資人才庫/輔仁大學法

律學系吳志光教授 

14:30-14:40 休息時間 

14:40-15:30 

集體研討： 

(3) 討論函示未能涵蓋之情況，實

務能暫以何方式處理 

(4) 討論還有哪些法規漏未規定或

規定不足之部分，尚待函示予以補

充者 

 

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

資人才庫/輔仁大學法

律學系吳志光教授 

15:30-16:20 學員回饋及綜合討論 

教育局長官 

加昌國小/洪裕欽校長 

輔仁大學法律學系/吳

志光教授 

16:20 課程結束，賦歸！ 

 


